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0 年 10 月 13 日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紀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案一、「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289、291、292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

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

行審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建造執照及

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

樣勘驗前取得，綠建築標章則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

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餐油煙、廢水、噪音、異味及服務員人數衍生污染量等，其因

應、防制等，應詳實規劃補充納入。另營運期間餐飲廢水仍應持

續監測，以確保符合下水道納管標準。 

5 
透水舖面舖設方式應詳述。地下水浮力計算，地質是否鬆軟承載

力確認均應再補充。 

6 生物物種棲息環境應補充。 

7 
雨水回收澆灌應考量納入耗能因素。另雨水貯集再利用應再詳述

(含水量、處理流程、位置、大小等)。雨水貯槽兼做滯洪池有違

常規，應修正。 

8 環說書撰寫各項尺度應縮小，並增加與開發計畫關聯性評估，如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與副都心、鄰近國小之關聯性描述。另應廣為納入附近居民的意

見等。 

9 
本計畫開發所提供之「公共設施」應檢討，且本案含餐、辦公

等其停車位規劃明顯不足，供需應再檢討。停車場對外營運管理

措施應補充。 

10 捷運系統未完工前，交通因應措施應補充說明。 

11 本報告撰寫內容用詞應明確，所引用評估基準應確實。 

12 本案應納入鄰近周邊開發案之評估(含風洞實驗等)。 

 
案二、「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27 及 27-1 地號商辦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

境影響說明書」第 3 次審查會，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

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

行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

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

樣勘驗前取得，綠建築標章則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

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環說書中社會、經濟、人文、文化、資產及環境等評估過於簡略，

撰寫尺度應縮小，並增加與開發計畫關聯性之評估描述，如與副

都心間之關聯性。 

5 
資源回收空間是否足夠，應再檢討修正。減碳計算值應再確認(如

資源回收、植栽樹種、數量等)。 

6 
施工期間各項環境監測頻率，修正為每月一次。停車場對外營運

管理措施應補充。 

7 
施工階段噪音防制尤應加強，另基椿設置、施工工法前後不一，

請修正。 

8 游泳池使用人數、營運管理等應再補充納入。 

9 
雨水貯槽容量、耗能、再利用管道等應再評估補充。另雨水貯槽

兼做滯洪池有違常規，應修正。 

10 景觀美質引用美國資料是否適宜，請檢討。風洞實驗報告應納入。 



11 
應補充本區整體街廓綜合性、整體總量之評估(因開發業者於新

莊副都心範圍內有多處開發案)。 

12 
棄土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受場廠，運輸車輛應加裝 GPS，並

定期每兩星期將相關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並副知本府

環境保護局。 

13 

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本府環境保護局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以提報

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為原則，以利追

蹤監督作業。 

14 

環境監測之項目、頻率、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相關法令修訂時

應配合修正；施工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營運期間應監測兩年，且於每季監測時間內提送，

若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經環評審查委員會審查同

意後，始得停止監測，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續監測。另營運

階段原則上係指取得使用執照後起算，惟仍俟個案認定。 

15 
施工階段應將審查結論公告比照建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

明顯處。 

16 請依委員(單位)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散會：中午 12 時整。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289、291、292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紀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

行審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非都市土地開發、建造執照及

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

樣勘驗前取得，綠建築標章則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

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餐油煙、廢水、噪音、異味及服務員人數衍生污染量等，其因

應、防制等，應詳實規劃補充納入。另營運期間餐飲廢水仍應持

續監測，以確保符合下水道納管標準。 

5 透水舖面舖設方式應詳述。地下水浮力計算，地質是否鬆軟承載

力確認均應再補充。 

6 生物物種棲息環境應補充。 

7 雨水回收澆灌應考量納入耗能因素。另雨水貯集再利用應再詳述

(含水量、處理流程、位置、大小等)。雨水貯槽兼做滯洪池有違

常規，應修正。 

8 環說書撰寫各項尺度應縮小，並增加與開發計畫關聯性評估，如

與副都心、鄰近國小之關聯性描述。另應廣為納入附近居民的意

見等。 

9 本計畫開發所提供之「公共設施」應檢討，且本案含餐、辦公



等其停車位規劃明顯不足，供需應再檢討。停車場對外營運管理

措施應補充。 

10 捷運系統未完工前，交通因應措施應補充說明。 

11 本報告撰寫內容用詞應明確，所引用評估基準應確實。 

12 本案應納入鄰近周邊開發案之評估(含風洞實驗等)。 

肆、結束：上午 11 時整。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資源回收、分類、貯存場所宜充分考慮其空間。 

二、 餐有油煙問題，如何處理排放請說明。 

三、 餐飲業廢水之油脂分離設施如何設置，其放流水雖排入下水道系統，仍宜

定期監測以了解其排放限值之符合性。 

四、 鑽探資料記載地下水位為 GL-5.16 公尺，但 P.7-3 中述地下水位在地表

下 GL-2.0 公尺之依據何在？ 

五、 開挖深度為 17.6 公尺，基礎底下土層之 SPT-N 大部分為個位數字，土質

鬆軟，基礎支承力恐不足。 

六、 透水舖面未來如何舖設？ 

七、 請說明本基地生物物種棲息規劃。 

八、 為處理抗浮問題，擬在基礎水箱中填入劣質混凝土，此基礎水箱之原功能

如何安排、處理？ 

九、 行人風洞試驗宜考量其他個案新建大樓之影響。(P.7-36，圖 7-12 中並無

其他大樓) 

十、 P.7-59 符號之大小寫及下標應正確、確實。 

十一、 雨水回收量頗大(450m3)置於筏基，宜考量能源觀點選擇最佳之位置，並

於使用前有消毒之單元以符合雨水再利用之水質建議標準。 

十二、 引進餐飲業對於油煙控制引起之噪音及水污染(油脂)之防制亦宜一併說

明。 

十三、 本案喬木共植 35 株，P.5-5 提及之小葉欖仁與簡報之內容不同，請修正。 

十四、 宜預留公告應回收資源物之置放及暫存空間，並有適當之標示。 

十五、 「尺度」的述都非常的大，相當缺乏不同尺度的論述。 

十六、 停車位數量應該要增加，否則未來交通及停車問題堪慮。 

十七、 社區居民的意見恐應加強。 

十八、 雨水貯槽放在筏基，請檢討放置於地面層，其容量可再檢討，目前可供

75 天。另綠地位於屋頂，將回收水再抽至屋頂相當耗能，請檢討。 

十九、 引進人口請檢討其合宜性。 

二十、 污水量檢討表是否確定(表 5-4)。 

二十一、 請將中山路/中華路口納入交通量調查及影響分析。 

二十二、 報告書 P.7-65、P7-66 部分圖示箭頭及動線錯誤，且圖名易生混淆，

均請修正。另圖中衍生交通量數字與附錄十二第 A13-60 頁表 4-12 總

衍生量總合不同，均請重新檢討(含指派後交通分析)修正。 

二十三、 停車需求分析恐偏低，例如 P.A13-63 餐飲顧客進出使用會有延長停

放情形，故均請再檢討。 

二十四、 停車場管理將對外開放及臨停使用，故請補充相關管理配套設施(如



車位剩餘位數)及臨停使用人員進出動線。 

二十五、 簡報所述五股交流道服務水準不佳情形，本案是否有改善建議或如何

避開該瓶頸之規劃。 

二十六、 本案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100年 7月 29日第 3次小組會審竣，

尚未提大會。目前內容摘要表中部分項目，例如總樓地板面積及允建

容積率之值與都審內容不同，請釐清修正，務使送環評及都審之內容

相同。 

二十七、 建議基椿埋打深度若不能到達岩層亦應提高標準貫穿試驗N值為深度

依據。 

二十八、 土管請詳實檢討，另相關退縮規定請彩色標示並標示位置(附圖一~

五)。 

二十九、 請說明目前結構外審及防火避難審查情形及是否影響本案規劃。 

三十、 請說明是否有相關航管規定及應設置之設備。 

三十一、 請說明鄰近需環評個案相對影響。 

三十二、 請檢討相關規劃及建築平面，圖面請統一。 

三十三、 附錄四「地震」尚無說明分析內容。 

委員書面意見 

三十四、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應再檢視。 

三十五、 行人風場影響評估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應再檢視。 

三十六、 施工機具及運輸車輛種類及數量推估似乎過低？各項與此相關之評

估內容應再檢視及修正。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附錄十三交評報告書基地尖峰衍生接運需求至多 15 車旅次，而如何計算

出至多僅需 0.09 席車位，請補充計算方式。 

二、 請補充說明中山路/中華路口交通轉向量之調查資料，並納入交通影響分

析。 

三、 請補充報告書第 7-65 頁圖 7-18、圖 7-19 臺北三重地區車輛由中山路及

中央路進入基地之車行動線及報告書第 7-67 交通量指派。 

四、 請檢討停車需求是否合理。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案基地無位經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及古蹟所在地鄰近地區、古蹟保存區鄰

接地、文化景觀保存區或史前遺址，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一、 P.審 2-6 水利局簽覆說明，詳請參考 P.5-24，應係參考 P.5-23。 

二、 使用人數計算應小數點第一位無條件進位。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審議規範符合情形： 

(一) 第 8 點：整體節能效益之規劃內容尚欠具體。 

(二) 第 9 點：綠建材使用之規劃應分項說明，不宜僅以總面積計算，亦不

宜僅使用環保塗料。 

(三) 第 10 點：未說明太陽能光電系統之規格，另有數錯字請修正。 

(四) 第 13 點：電動機車停車位建議均安裝充電設施。 

二、 現勘意見回覆情形： 

(一) 委員意見 11：宜具體回應委員對於減少土方外運之意見。 

(二) 委員意見 14、19、20：應將「一般事務所」（商業使用）市場分析納

於本文中。 

(三) 環保局審查意見 4：對於道路路面損壞時是否負責修復未回應。 

三、 雨水暫存槽設於筏基層(P5-23 頁)，應加強維護保養。 

四、 有關餘土棄置場址優先選定 12 處，應再檢討，若運至外縣市棄土車輛應加

裝 GPS 裝置。 

五、 地下室開挖深度請再確認係為 17(P.審 2-1、P.8-1)、17.2(P.5-3)或

17.6(P.8-2)公尺。 

六、 施工前應將工程車輛行駛路線通知週邊學校，以保護學童安全；且若造成

道路路面損壞時應負責維護修復。 

七、 應對整個區域(包含鄰近開發案)做整體評估，第七章評估部分，請依現況

更新。 

八、 P.7-29 誤植本案屬第 2 商業區，請更正。 

九、 交通動線與捷運站間之距離及人行動線宜再規劃。 



「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27 及 27-1 地號商辦住宅大樓新建工程環境影

響說明書」第 3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整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紀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

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

行審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

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

樣勘驗前取得，綠建築標章則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

得，並應定期提報綠色採購相關資料。 

3 應承諾本建案銷售時不得有張貼小廣告、看板等違規行為。 

4 
環說書中社會、經濟、人文、文化、資產及環境等評估過於簡略，

撰寫尺度應縮小，並增加與開發計畫關聯性之評估描述，如與副

都心間之關聯性。 

5 
資源回收空間是否足夠，應再檢討修正。減碳計算值應再確認(如

資源回收、植栽樹種、數量等)。 

6 
施工期間各項環境監測頻率，修正為每月一次。停車場對外營運

管理措施應補充。 

7 
施工階段噪音防制尤應加強，另基椿設置、施工工法前後不一，

請修正。 

8 游泳池使用人數、營運管理等應再補充納入。 

9 
雨水貯槽容量、耗能、再利用管道等應再評估補充。另雨水貯槽

兼做滯洪池有違常規，應修正。 

10 景觀美質引用美國資料是否適宜，請檢討。風洞實驗報告應納入。 



11 
應補充本區整體街廓綜合性、整體總量之評估(因開發業者於新

莊副都心範圍內有多處開發案)。 

12 
棄土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受場廠，運輸車輛應加裝 GPS，並

定期每兩星期將相關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並副知本府

環境保護局。 

13 

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本府環境保護局預定施工日期；採分段（分期）開發者，以提報

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為原則，以利追

蹤監督作業。 

14 

環境監測之項目、頻率、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相關法令修訂時

應配合修正；施工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

環境保護局，營運期間應監測兩年，且於每季監測時間內提送，

若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更內容對照表，經環評審查委員會審查同

意後，始得停止監測，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續監測。另營運

階段原則上係指取得使用執照後起算，惟仍俟個案認定。 

15 
施工階段應將審查結論公告比照建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

明顯處。 

16 請依委員(單位)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認。 

 

肆、結束：上午 12 時整。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施工階段頻率宜每月一次(非僅基礎開挖階段)。 

二、 資源回收分類貯存空間規劃宜與作業方式需求配合。 

三、 採用順打工法之噪音防制尚須考慮鄰近工地之加成影響。 

四、 P.7-23 述基椿型式為矩形壁樁，施工則採「抓掘方式」，但 P.7-25，

表 7.4.4-1 所列機具為「螺旋轉機組」，二者並不相同，所產生之噪音

互異，應加以統合。 

五、 P.7-31「距振動發聲源」，聲應改為生。 

六、 請再確認喬木之數量。 

七、 營運期間資源回收之減碳量所佔比例請再確認。 

八、 「社會經濟環境」部分的「尺度(Scale)」論述都太大了，非常缺乏比較

小尺度的述。 

九、 汽車停車位似太少了一點，這不符合成長管理之理念，未來之停車或將

對當地造成很大衝擊。 

十、 游泳池及健身服務業之必要性是否請再詳述。 

十一、 未來二、三年之內本區將有超過十個以上的開發案，其中有多個開發案

屬遠雄所有，建議應該有一整體的衝擊評估。 

十二、 游泳池使用人數將與營運模式相關，請確認每天 21 人符合營運條件。 

十三、 雨水貯槽置於筏基，請檢討耗能因素及容量大小。澆灌需求是否適當？

P.5-37 所提之 5 天澆灌是否正確？ 

十四、 本案運棄土分析係以”平均”或”最大量”分析基礎，請釐清說明。另

運棄土車輛不得於道路停等影響交通。 

十五、 各類營運模式(如游泳池等)或對衍生交通量差異，請一併檢討修正。 

十六、 本案商業使用衍生顧客等停車需求，故停車場對外開放及臨停管理方式

請補充，並將相關設施(如剩餘車位顯示器等)請一併設置。 

十七、 地面層預留自行車位部分，建請可直接設置，並可與地面佈置設計相融

合。 

十八、 本案經本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100 年 5 月 2 日大會審議修正通過。環

說書第五章開發計畫書內部分項目，例如實設建蔽率、實設建築面積、

實設容積率、設計汽車及機車停車位數量與都審報告書內容不同，請釐

清修正，務使兩者一致。 

十九、 本案有環評都審、交評等相關圖面及數據請統一。 

委員書面意見 

二十、 景觀美質影響評估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應再檢視。 

二十一、 行人風場影響評估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應再檢視。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考量基地目標年 1~12F 作為店舖辦公室使用，訪客停車需求較一般住宅

高，為避免本基地停車需求外部化，請將臨停車位(檢討是否有含計程車

排班需求)內化於地下一層，勿設於地面層。報告書提及若有多餘停車位

將供附近居民使用，請補充停車場營運管理計畫以確保如何供住戶、訪

客、顧客等臨時停車使用。 
二、 報告書 5-44 頁中已敘明本開發案剩餘土石方量約為四萬餘立方公尺，並

計算其衍生之棄土運輸交通量，因本基地周邊尚有數個開發案，亦有相當

數量之棄土運輸交通量，請規劃單位再補充本基地施工階段時，周邊開發

案衍生棄土運輸交通量之情況，及如何避免各基地同時運棄土方衝擊周邊

道路交通。 
三、 報告書第 5-46 頁有關運土車交通輛推估，敘明本計畫土方運輸作業預估

為 100 天，每日運土 8 小時，則衍生交通量進出約為 10 車次/時(含空車)

部分，請規劃單位補充說明本基地挖土及運棄土之作業原則，以說明每小

時進出車輛約為 10 車次之推估依據，並說明如何避免棄土車輛於基地外

路邊停等進入基地內運土。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本案基地無位經古蹟保存區、歷史建築及古蹟所在地鄰近地區、古蹟保存區鄰

接地、文化景觀保存區或史前遺址，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立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並報新北市政府處理。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第 2 次審查正面表列意見 3 之回覆內容表示風洞實驗尚未完成，如何評估

本項影響情形。 

二、 審議規範檢核表中第 8、9、10 點均表示參閱 5.10 節，惟該節之說明過於

簡略，宜再補充具體內容。 

 
 


